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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关于开展 
2016年“优良学风建设年”的通知 

 

 

 

各班级： 

学风，是读书之风，是治学之风，更是做人之风。良好

的学风，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学生

个人成长和学院的发展。经研究，决定在全院开展“优良学

风建设年”活动。本次学风建设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树立

优良学风，推进学院学生工作长期稳定的发展。  

 

一、活动目的 

通过学风建设活动，力求使全体本科学生树立端正严谨

的学习态度、勤奋踏实的作风、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活动主题 

青春哲社志，勤于圆智梦 

 

三、活动时间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 

 

 



四、组织机构及职责 

1、成立哲社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 

由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灯任组长，团委书记、班主任、专

兼职辅导员为成员。 

工作内容：负责统筹、领导全院学风督察工作，坚持教

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惩防结合、标本兼治的方针，

定期召开学风建设研讨会，求真务实、长抓不懈，构建长效

机制。 

2、建立学风督导小组，深入督察 

（1）成立由团委书记、班主任老师带队、各班学习委

员（含研究生班级）、学院团委学生会学术部成员和学生党

员组成的学风督导小组。 

组长：鞠芳 

副组长：陈星伶（主席）  胡文新（学术部部长） 高

扬（办公室主任）   

成员：各班学习委员、学生党员、团委学生会部分干事 

（2）工作内容：坚持每天深入教室、学生宿舍进行学

风督察，重点检查迟到、早退、旷课、上课期间吃早餐、零

食、玩手机等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并对督察结果进行累积

记录。每周通报一次。 

（3）检查对象：哲社学院全体学生 

（4）检查内容：各班级教学课堂考勤；学院学生例会；

学校、学院组织的其他相关活动考勤 

（5）检查方式：学风督导成员在课前 5 分钟到达上课

教室，对抽查班级同学的到课情况进行检查。上课铃响之前

没有到达教室者记为迟到。检查人员会在被查教室停留 5分

钟，如果仍然有不到者，则记为旷课；旷课 1次记为 2学时。 

（6）通报方式：每周对学风考勤情况进行汇总，将结

果在学院网站、宿舍楼和学院公示栏上进行公布。将旷课严

重的同学名单汇总至学校教务处，由学校教务处依据相关规

定处罚。 



 

五、学风建设方案 

1、召开主题班会、经验交流会，开展考风考纪动员活

动 

各班召开学风建设班会，让全体学生深刻认识到学风的

重要性。同时，各年级、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组织

开展各类经验交流会，邀请本班优秀同学或本专业高年级优

秀同学进行经验交流和分享。 

欲正学风，先正考风，考风是对学风最终的检验。结合

新《刑法》对于考试作弊入刑的规定，各班需针对学生考试

纪律问题展开专门性教育，做好诚信考试、考试纪律及学校

相关制度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同学们端正对待考试和成绩的

态度，加深对考试纪律的认识和理解。纠正部分同学对考试

作弊侥幸心理，杜绝考试违纪违规现象，不作出破坏个人、

班级、学院形象的事情。 

2、整顿课堂纪律，严格请假制度 

良好的教学秩序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学院将重

点整治无故旷课、迟到、早退等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 

事假必须提前上交请假条报批后方可，特殊情况须与班

主任、团委老师沟通后，事后补假条，否则按旷课处理；重

大病假须有医院开具疾病证明。学生假满返校后，需到团委

老师处销假。 

3、学习成绩通报谈话制度，建立学业预警体系，防微

杜渐 

根据以往学生出现违纪现象的实际情况，确定重点需要

教育的学生范围。学期成绩不及格 2门以上课程、无故旷课

3 次以上，逐个排查教育，班主任、团委老师先后与学生开

展专门谈心，学生干部、学生党员与同学谈心，力争在可以

预见的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引导、教育和帮助。 

4、加强境外生学风建设，逐步实现“一致化”管理 

加强对境外生学风的管理力度，在奖惩上进行一致化管



理。各班级可开展座谈交流、境内外生互帮互助机制、“一

帮一”结对子活动、“一对一”宿舍结对等多种形式活动，

鼓励境外生端正学习态度。 

5、学风建设，党员、学生干部先行 

一个党员、学生干部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学生干部应

该在学风建设中树立良好的导向示范作用。召开各党支部全

体党员大会、学生干部大会，开展承诺活动，书面定下考试

目标，进行诚信宣誓。对于在学风建设中表现优秀、达到预

定考试目标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给予院内通报表扬。 

 

六、落实学风建设奖惩，营造良好学风 

1、工作个人奖励 

在学院优秀学风建设活动中工作态度积极、工作突出的

学风督导员将授予院“优秀学风督导员”荣誉称号，并给予

综合素质测评加分，同时在评奖评优中给予优先考虑。 

2、个人奖惩 

（1）一周内上课迟到、早退 2次者给予口头警告；3次

（含 3次）以上者给予全院通报批评。 

一周内无故旷课 1次者给予口头警告；无故旷课 2次（含

2次）以上者给予全院通报批评。 

每通报批评 1次扣下年度综合素质测评分 0.3 分；连续

2 次被通报批评者，班主任谈话；连续 3 次通报批评者将联

系家长。 

注意：本月受通报批评 2次（含 2次）以上的学生取消

当年评奖评优资格。 

（2）各班级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

部，本月出现旷课 3次及以上的情况，将在取消个人奖助贷

补评选、评优及推荐上党校等资格基础上，给予以下措施的

处罚： 

入党积极分子延长入党考察期；预备党员责令其在支部

会上进行检讨并延长预备期；正式党员责令其在支部会上进



行检讨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学生干部免去其在学院学生组

织中的职务并通报批评。 

3、班级奖惩 

班级此月无故旷课记录累计达 10 次以上的，取消当年

所有的集体评优资格，包括“优良学风班级”、“优秀班级”、

“先进团支部”。 

 

七、本办法于公布之日起实施，其修改权及解释权归哲

社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016 年 4 月 18 日 

 

 

 

 

 

 

 

 

 

 

抄送：院领导，各班主任，院团委学生会，各班级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016年 4月 18日印发



 


